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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會三題：規管貸款機構向青年提供貸款 

2013年 2月 20日（星期三） 

  以下為今日（二月二十日）在立法會會議上葛珮帆議員的提問和財經事務及

庫務局局長陳家強的答覆： 
 
問題： 
 
  綜合報章報道及本人接獲的數十宗市民求助個案的資料，本人得悉有機構藉

市場推廣公司招聘市場銷售人員為名，實際進行變相層壓式銷售，更游說求職者

借取年利率高達 47 厘而無須入息審核的貸款購買產品。部分受聘者為學生及未滿

25 歲缺乏經濟能力的青年，他們因無法償還數萬元的貸款，最終需由家人協助還

債及報警求助。有受害人指出，他們是因為經朋友介紹工作而降低警覺性，加上

媒體經常播放洗腦式廣告，令他們誤以為無須入息審核的「即批」貸款真的「易

借易還」，加上他們不明白所簽署的文件內容，結果欠下高息而難以償還的債務。

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現時有沒有對宣傳免入息審核借貸的廣告作出適當監管，或規定貸款機

構向學生或 25 歲以下青年提供的免入息審核貸款須設定金額上限；若有，詳情為

何；若否，當局會否考慮制定相關的法例，以免學生或青年誤墮上述的招聘和借

貸陷阱； 
 
（二） 當局有否統計，過去五年，學生及 25 歲以下青年向財務公司借取免入息

審核貸款的宗數、涉及的貸款總額及平均借貸利率是多少；若有統計，詳情為何；

若沒有，當局會否進行相關的統計以評估問題的嚴重性；若不會，原因為何；當

局可否按涉及的貸款機構列出過去五年，當局接獲該等學生及青年類似上述的投

訴的宗數、涉及的貸款總額及平均借貸利率；及 
 
（三） 現時有否措施確保貸款機構向借款人清楚說明貸款利率及各項還款細

節，以及雙方必須簽妥文件才作實；若有，措施的詳情為何；若否，當局會否制

訂該等措施？ 
 
答覆： 
 
主席： 
 
  葛議員的問題涉及不同政策局，政府綜合回覆如下： 
 



  就問題的第一及第三部分，目前，除獲豁免的機構外，任何人士如經營放債

人業務，均必須按《放債人條例》（第 163 章）領取牌照，並受該條例所規管。放

債人牌照由牌照法庭負責審批。公司註冊處處長負責處理牌照申請及續期的行政

事宜，並備存放債人登記冊以供公眾查閱。警務處則負責執法工作，包括調查有

關放債人的投訴，並會就牌照事宜向牌照法庭提供意見。 
 
  除領牌的規定外，《放債人條例》載有有關貸款協議的形式、利率、還款安排、

廣告、放債人向借款人提供資料等事宜的規定。就廣告方面，《放債人條例》第 26
條規定有關廣告須以顯著的方式展示放債人的名稱及牌照號碼，以及按條例訂明

的方式列明擬收取的貸款利率。此外，立法會於二零一二年七月通過的《2012 年

商品說明（不良營商手法）（修訂）條例》禁止針對消費者的不良營商手法，該條

例適用於商品及服務，包括放債人的服務。根據該條例，任何商戶的營業行為，

包括放債人的廣告宣傳，如遺漏、隱藏重要資料，或以不明確、難以理解、含糊

或不適時的方式提供重要資料，因而導致或相當可能導致一般消費者作出交易決

定，而如消費者沒有接觸該營業行為，是不會作出交易決定的，則有關營業行為

即屬誤導性遺漏的罪行。當局正就條例的執法指引擬稿諮詢持份者及公眾，並計

劃在二零一三年內實施該條例。 
 
  至於利率及還款細節等事宜，根據《放債人條例》第 18（1）條，放債人必須

在貸出款項前，以書面擬備一份符合條文要求的備忘錄或摘記，並由借款人親自

簽署，否則還款協議將不得強制執行。《放債人條例》第 18（2）條進一步訂明，

該份書面備忘錄或摘記必須載有貸款協議的全部條款，尤其須列明的項目包括放

債人、借款人及保證人的聯絡資料、訂立協議及作出貸款的日期及地點、借貸款

本金額、償還貸款的條款，以及所收取的貸款利率。針對貸款利率的表述方式，《放

債人條例》附表 2 亦詳細訂明計算真正百分比年利率的方法。 
 
  除相關法例規定外，當局亦有採取措施打擊不良收債行為。警務處近年已加

強向公眾宣傳，借款人應選擇持有牌照的放債人，同時須慎重考慮本身的還款能

力，以減少日後可能承受的不良後果。自二零一一年一月起，牌照法庭亦已接納

警務處的建議，在審批放債人牌照申請時加入新的發牌條件，包括要求放債人及

其收債人士在試圖尋找債務人時，不得騷擾任何人，也不應採取不合法或不當的

收債手法等，以進一步規範與持牌放債人有關的收債行為。根據《放債人條例》

第 29（1）（c）條，任何持牌放債人不按照其牌照內所列條件經營該業務，即屬犯

罪，一經定罪，可被判處罰款十萬元及監禁兩年。 
 
  就葛議員提及有關求職者受騙的個案，勞工處及警務處已推行各種宣傳工

作，向青年人推廣提防求職陷阱的信息，包括在「互動就業服務網站」下設立「提

防求職陷阱」專題網頁；在大型戶外電視屏幕播放宣傳動畫；發放新聞稿及在報

章刊登廣告；在電台、電視台播放宣傳聲帶及「警訊」等節目，並在全港中學、



大專院校、各區民政事務處、青年中心、及互助委員會、消費者委員會轄下諮詢

服務中心等地點派發小冊子，列舉一些常見的行騙方式，及辨識求職陷阱的方法，

提醒青年人須提高警覺，及如有懷疑的地方，應諮詢家人或朋友的意見，並在有

需要時向警方及勞工處尋求協助。 
 
  就問題的第二部分，當局並無青年向財務公司貸款條款方面的統計資料及相

關投訴個案數字。搜集有關貸款額及利率的準確資料有一定技術困難，亦涉及商

業資料，當局目前未有計劃進行此方面的統計。 
 
 
 完 


